
 

臺南市立安順國民中學學習扶助 

學生上課注意事項 
 

一、 參加同學必須依課表時間及地點前往上課，不得無故不到，如

有特殊事情必須請假，請事先到教務處拿請假單，經導師、家

長簽章同意後將請假單送交教務處完成請假手續。 

二、 無故不到之同學，除通知家長外，並依校規處置。 

三、 學習扶助設有獎勵卡一張，同學表現良好，成長測驗及篩選測

驗任一科通過即可獲得 10點獎勵，同學可主動拿給任課老師蓋

章(簽名)，全學期集 50 點以上教務處於期末時發給獎狀及獎

品。 

四、 參加同學必須依課表準備上課之課本、講義、簿本等教師交代

之物品，並必須完成上課教師所交代之作業。 

五、 學習檔案務必妥善保管，上課要攜帶並將所發資料收集至學習

檔案中。 

六、 上課同學必須保持教室之整潔，任課老師有權利分配下課時整

理教室之同學。 

七、 全學習未缺課及段考成績明顯進步之同學，頒給全勤獎及進步

獎。 

  



學生認真參與學習扶助測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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